【情況1：與廠商請款時，須開立領據者】
1. 開立領據時，請將計畫總金額拆成2張開立（先期技轉金、不含先期技轉金）
2. 假設一次請款，計畫總經費90萬、先期技轉金16萬，2張領據開立內容如下：
· 摘要：OOOO產學計畫先期技轉金（入研發成果專帳專戶），金額16萬
· 摘要：OOOO產學計畫總經費（不含先期技轉金），金額74萬
【情況2：與廠商請款時，未開立領據者】
廠商匯款後，帳務承辦或主持人至「帳務暨請採購系統」開立繳款單
（出納作業→繳款單登錄→填寫以下欄位→印出至出納組對帳→領黃色收款收據）
FOR先期技轉金

· 繳款人：廠商名稱
· 備註：校內序號、匯款日期
· 款項名稱：研發成果專帳專戶
· 款項說明：OOOO產學計畫先期技轉金
FOR計畫總經費（不含先期技轉金）
· 繳款人：廠商名稱
· 備註：校內序號、匯款日期
· 款項名稱：其他研究計畫收入
· 款項說明：OOOO產學計畫總經費（不含先期技轉金）
★不論情況1或2，拿到黃色收款收據後
→請將「收款收據影本+東海大學專案計畫酬勞費領款憑單正本+合約書及經費表影本」送至產學與育成中心
→產學中心將依學校規定，辦理金額分配及撥款予發明人（70％發明人、學校30％）
→若有申請專利，分配比例會不同，請電聯產學中心負責智財同仁確認
東海大學專案計畫酬勞費領款憑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所得人

姓名
	
	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
或所得單位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事由
	計畫序號OOOOOO-「XXXXXX計畫」先期技轉金

	所得類別
	(     )   (      )    (      )    (      )     (  V  )  
鐘點費    演講費     出席費     審查費   技術授權金回饋

	所得發
生時間
	  年     月     日
	計       算
	學校:發明人=30%:70%
先期技轉金OOOOO*70%
=OOOOO

	所得總額
	新臺幣   萬   仟 元 整
	應 領 金 額
	元

	
	
	代扣所得稅
	 元

	
	
	實 領 金 額
	元

	戶籍地址
	
	手       機
	

	匯款帳號
	
	具領人簽章
	

	【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及利用告知事項】東海大學產學與育成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為雙方業務合作之目的，須蒐集相關個人資料(辨識類：C001辨識個人者、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)，以在雙方合作關係存續期間及地區內進行必要之處理。本中心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如有欄位未填寫，則可能對雙方之合作有所影響。如欲更改相關資料，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行使當事人權利，如有疑問請洽本中心(04-23508340)。


填寫說明：紅字適用於「無申請專利」，若有申請專利，比例需調整
